
办公家具购销合同

买方(甲方):卫东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

卖方(乙方):平顶山胜航商贸有限公司

为维护合同双方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

法》及有关规定，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按下列条款成交所订

家具的买卖。

一、家具名称、数量及金额

序号 名称 数量(个) 单价(元) 总价(元)

1 布艺沙发 820 4100

2 三人沙发 1 1260 1260

长茶几 4 400 1600

1.2mX2.4m会议桌 1200 1200

1.2mX3.5m会议桌 1500 1500

办公桌 1 1100 1100

实木办公椅 1 400 400

钢架办公椅 68 150 10200

保密柜 1800 1800

10 大办公椅 1900 1900

11 吧凳 7 110 7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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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衣架 2 180 360

合计：26190元

二、质量标准：

家具保修期为6个月，在保修期内出现家具质量问题，

由乙方在7日内修理好或更换，修理不好或不能更换的予以

退货。

三、交货时间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周内。

四、地点：建设路街道办事处。

五、付款方式及期限

确认收货后一年内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。

六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一份，签字后生效，

甲方签章张晓磊 乙方签章：1

日期26年2


